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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食盐专卖制度的市场化倾向

黄 国 信

　　中国古代主流观念反对“与民争利”，清代食盐垄断专卖正是与民争利，因而饱受清代士大夫的批评。在清代舆论

的基础上，当今学界似乎形成了共识：清代盐政是国家运用政治权力干预经济，从而为国家财政服务的制度。它和汉

唐以来的食盐专卖制度一脉相承，是有悖于市场机制的管理办法，“反映了国家政策与客观社会经济法则的背离”［郭

正忠主编：《中国盐业史（古代编）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７页］。这一认识建立在对食盐专卖制度的判断上。实际

上，清代食盐专卖制度，尤其是行政力量对食盐的调配与食盐的市场容量之间的关系，以及食盐分区行销制度之下盐

价差异较大地区是否遵循了市场导向等问题，一直未得到深入研究。近年来，笔者在翻阅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

时，读到几则材料，较清楚地回应了这两个问题，对理解清代食盐专卖制度似有较大帮助，故不揣浅陋，拟结合相关史

料简述如次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虽然清朝诸多制度在明代制度的基础上有较大调整，但总体上仍保持了明中后期的制度框架，盐

法亦如此。如果直接分析清代盐政的典章制度条文，所讨论的主要还是中晚明的食盐专卖制度。虽然这些安排构成

了清代食盐专卖制度的基本框架，但不一定代表清朝自主的食盐专卖制度设计。因此，从文献中寻找清朝自主的食

盐专卖制度，尤其是其出发点，显得颇为重要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新开疆域（“新开疆域”是指清王朝改土

归流后直接纳入其州县系统的地区）时安排食盐专卖制度的档案，正是这类文献。这些新开疆域在进入清朝直属政

区之前，官方不设立食盐贸易管理制度，食盐基本上是自由运销。清廷结合原有制度与新开疆域的具体情况，安排了

这些地区的食盐专卖制度，较能说明清代自身的盐政特色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些文献是当时行政运作的档案记录，不

是某位思想家或者文人关于盐务的一般议论，真实地反映了清朝新开疆域地区食盐专卖制度的基本精神。

一　从原额主义到按市场容量分配盐引

清初，全国盐引分配实行“原额主义”政策。顺治十七年（１６６０年）五月，御史李赞元的一则题本典型地反映了这

一盐引分配思想。他说：“行盐地方各有额派口岸，某省总额若干，某府州县分派若干……但今昔登耗之数参差各

别……议将十七年所行之盐，于未掣之先，檄行各省驿盐道照原派额数责之各府，而各府知府将一府原额就各州县之

户口肥瘠裒多益寡另行均派，务于原额无亏，具册申报咨部查核。”（噶尔泰纂辑：《敕修两淮盐法志》卷六《疆界》，稀见明清经

济史料丛刊第１辑第２册，北京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，第５３～５４页）这说明清朝继承明朝盐法而实行盐引额（即法定

食盐销售额）调整、分配时，实行的是原额主义。它是否与各地的食盐消费量即食盐的市场容量吻合，因清初并无可靠

的人口数字而无法判断。

雍正朝改土归流后，在新开疆域地区实施盐法时，因无原额可用，清朝采用了按照食盐的市场容量来分配盐引的

制度。雍正九年（１７３１年），湘西永顺等地纳入清朝直接统治，湖南辰永靖道王柔曾上题为“请设盐引以便商民事”的

奏折，规划当地盐务，体现了清朝自主食盐专卖制度按照市场容量分配盐引数量的精神。其文略云：

　　臣属新辟之永顺四县及六里等处，从前系土司及生苗地方，河道未通，两淮引盐未至……今臣查永顺四县与六里新编各户

口册籍，永顺县属之男妇人丁共四万四千零二十名口，保靖县属之男妇人丁共二万八千五百一十八名口，龙山县属之男妇人丁

共三万八千三百二十八名口，桑植县属之男妇人丁共六千一百六十名口，新开六里同知所属之男妇人丁共二万二千三百二十六

名口，是共计户口一十三万九千三百五十六名口。伏乞皇上敕部查照直省行销盐引之例，其每口逐日食盐应需若干，即按新辟

各县与六里户口数目统计，每年应需食盐若干斤数并应设官引若干道数，饬行楚省督抚，转行各地方官，招徕殷实商民，令伊于

川淮等各产盐处所……给引纳课行销。

王柔建议当地盐引依据每口每日所需食盐量及具体户口数目来分配。此折奏上后，雍正帝朱批曰：“此应督抚具奏。”

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》第３１册，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，第９８页）但等待了一年未见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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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于是，次年八月，王柔以“再行奏请伏乞圣鉴事”为题上奏，强调了盐政设计的两个基本思想。其一是食盐运销应

该按照价格贵贱来安排。其奏曰：

　　再查此苗土各处去川省重庆府产盐处所，计程不过六七百里，而道途之水陆各半。至距江省之淮扬两府之产盐处所，则相

隔三千数百余里。其引盐之运行，自当远贵而近贱，则此地应食川盐无疑矣。

其二是按居民数目分配盐引数量。其奏云：

　　敕部议奏，再行楚省督抚即速会同川省督抚查照川省盐法，将楚省新辟之苗土户口数目，统计所需食盐若干斤，共应设引若

干道，即于各厅县应设引内，俱开载各厅县名目，饬发川省产盐该县收存，以便为楚省新辟各厅县之兑课领运（中国第一历史档

案馆编：《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》第３１册，第１２７～１２８页）。

显而易见，王柔代表清廷设计永顺等地的食盐专卖制度时，所提出的方案涉及到清代盐政最为核心的三个问题：一是

当地食盐销售额（即盐引额）的分配，以当地“户口数目”和“每口逐日食盐应需若干”为依据，即由市场容量来决定；二

是“引盐之运行”，应该按照“远贵而近贱”的原则，也就是市场导向原则（所谓市场导向，指的是行动者依市场信息指

引，并以纯经济理性来决定其行动方向。在本文的语境中，主要指清朝的食盐专卖制度是否符合市场供求关系）来决

定，据此将永顺等地划入川盐区。永顺在湖南省，湖南属两淮盐区，改土归流后，按旧制，永顺应划归两淮盐区。三是

商人的选用，采用官府“招徕殷实商民”的办法，实行有条件的招商制度。

那么，王柔再奏的结果如何呢？据档案记载，王柔此奏，雍正帝仅朱批为“户部速议具奏”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

《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》第３１册，第１２８页），并无明示。根据地方文献，王柔关于湘西新开苗疆地区食盐运销制度安排

的折子，再奏后得以落实。乾隆《永顺县志》用很长的篇幅，记录了清朝制定并在永顺实施盐法的情况，显示从雍正十

一年（１７３３年）二月十九日开始，王柔提出的永顺等地的食盐专卖方案，经过诸多环节的讨论，到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

五日“奉旨依议”，正式实施。王柔招募专商和盐引按照人口数量分配的原则得到落实，但“远贵而近贱”的盐区划分思

路被否决，当地行销的是由淮南商人黄光德和黄景福运输的淮盐（乾隆《永顺县志》卷三《赋役》，中国地方志集成·湖南府县

辑第６９册，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影印本，第１２３～１２９页）。保靖县亦于“雍正十一年后，陆续题定邑中新编大小男女

二万八千五百一十八口，每口每岁约计食盐一小包……县民额销淮盐六百六十三引”（同治《保靖县志》卷三《食货志》，中

国地方志集成·湖南府县辑第６９册，第６４页），制度与永顺县完全相同。同治《桑植县志》卷二《赋役志·盐法》中的记载，

显示该县制度亦与之一致（中国地方志集成·湖南府县辑第７０册，第４０页）。

可见，在新开苗疆地区，王柔建议并最终实施的专商引岸（即食盐专卖）制度，实行的是有准入条件（“殷实”）的招

商制度，但从最基本的食盐供应量来看，尊重了市场容量，符合供求关系，具有较为明显的市场导向，与清初的“原额主

义”政策已大不相同。而在盐区划分上，依照湖南属两淮盐区的惯例，将永顺等地划入淮盐区，与王柔所奏请的“远贵

而近贱”的原则相背离，在供需关系上，“舍近求远”“舍贱求贵”，不符合价格导向，背离了市场规则。从此，这里川盐走

私活跃、淮盐行销不畅。在制度上，到道光元年（１８２１年），清朝才“准民买食川盐，惟不得过十斤之多”（同治《桑植县志》

卷二《赋役志·盐法》，第４０页），承认市场导向的力量。

二　新开疆域盐区归属遵循市场导向的趋势

雍正改土归流后，清朝新开疆域的盐引分配，依据市场容量而定，具有市场导向性。但是，永顺等四县地近川盐而

远淮盐，仍划归淮盐区，在盐区归属上不符合市场导向原则。这类情况，常遭到清代士大夫的批评。乾隆元年（１７３６
年）八月，大学士朱轼曾上条奏，力请全面讨论清代盐法问题，明确反对这一制度。他指出，清廷食盐分区行销，人为划

定的食盐销售区常常与食盐在市场上流通的状况不相吻合，民众的食盐消费，常常只能“舍近求远”“舍贱求贵”，背离

了市场导向。在全国许多地区，比如江苏镇江、河南上蔡、湖北巴东等地，这种情况大量存在。因此，朱轼建议“应就盐

地之远近，逐一查明，尽为改易”（《乾隆元年大学士朱轼奏陈盐法变通事宜事》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：４－
０４８１－０４０）。虽然其奏文很快被否决，但却引发了一场关于盐区划分，特别是两个盐区的边界地区盐区归属问题的大讨

论（参见《乾隆二年六月十三日张廷玉等题为遵旨议奏事》，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，《户科题本》，档案号：２－１６７－１２９５２－１；《乾隆二年七月廿

四日甘肃巡抚德沛题为遵旨议奏事》，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，《户科题本》，档案号：２－１６７－１２９５２－１７）。这场讨论是否直接影响了此后

新开疆域盐区归属的划定，尚不敢遽下定论，但下文将显示，这场讨论之后，清朝在新开疆域时，不少地方的盐区归属

越来越符合市场导向原则了，一个遵循市场导向的趋势开始显现。

雍正十三年（１７３５年），湖北容美土司改土归流，清廷设鹤峰、长乐二州县。乾隆三年（１７３８年），清朝设计湖北鹤

峰等地的盐政制度，在盐区归属问题上，不再像雍正年间永顺等地那样按惯例划入两淮盐区，而是遵循市场导向，按
“就近”且“价贱”的原则划归川盐区。乾隆三年二月十一日，户部尚书海望等题本对此做了详细安排，引述如下：

　　查先经……湖广总督史贻直奏称，湖北改土归流之鹤峰等州县俱系新设地方，从未派销官引。今既分设州县，自应照例行

销淮盐。惟是楚北极边，人夫挽运，脚费浩繁，合算成本每斤计得七八分以至一钱不等，而云阳（与鹤峰接壤———引者注）等处场

盐每斤不过二分，是淮盐价值较诸土民向食之盐几增三四倍有余。况此数州县至巴东一带山路崎岖，地势悬绝，决无贩私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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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越重岭，致侵两淮纲地，而现在行销川引之建始县，又与新添设各属界址毗连，尤难分晰。所有鹤峰等七州县民间食盐应请一

例派销。等因……今据该署督张楷会同江南总督那苏图、两淮盐政三保、四川巡抚硕色，将鹤峰等七州县行销川盐并设法稽查

分别界址之处，详悉妥议具题，应如该署督等所题，将鹤峰等七州县就近买食川盐（《乾隆三年二月十一日户部尚书海望等为湖

北新开地方盐务事》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，《户科题本》，档案号：２－１６８－１３０３４－１２）。

可见，鹤峰、长乐等地新开疆域后，清朝在两个盐区的交界地区，采取符合市场导向的盐区划分制度。改土归流之前，

鹤峰等七州县“从未派销官引”，当地“土民向食之盐”是四川所产井盐。改土归流后，按两湖行销淮盐的惯例，地属湖

北的鹤峰等州县理论上应划入淮盐区。但是，如果按照这一制度安排，那么当地市场上的“淮盐价值较诸土民向食之

盐几增三四倍有余”，会导致当地百姓继续从交界处的云阳县等川盐行销区购买川盐。因此，清廷最后拟定了“鹤峰等

七州县就近买食川盐”的方案，维持了当地居民买食川盐的惯例。这一方案看似简单，实际是对市场导向原则的认可。

它说明在新开疆域，清朝自主的食盐专卖制度中的盐区归属，不再完全偏离市场导向，而是开始以市场导向为原则。

也就是说，清代盐政虽然是政府控驭市场的制度，但在盐引分配以及盐区归属等最核心的问题上，开始将之建立在市

场导向之上。

此次鹤峰等地的盐引分配，也是依据市场容量来制定的。光绪《四川盐法志》收录了当年湖广总督史贻直的奏文，

其中有云：“鹤峰、长乐二州县，按照户口派销陆引二百八十张……恩施、宣恩、来凤、咸丰、利川五县，按照户口派销水

陆引共九百五十张……各州县将来招徕劝垦，户口渐多，当随时酌量加增引张，以资民用。”（丁宝桢等修：《四川盐法志》卷

八《转运三·湖北计岸》，续修四库全书第８４２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重印本，第１６０页）很明显，史贻直初拟并由户部

核准的盐引分配，遵循了这一原则。

不仅鹤峰、长乐等七州县，稍后的云南与四川盐区交界地带新开疆域的盐区归属，也遵循了市场导向原则。东川

和宣威二府改土归流后，乾隆三年，云南总督张允随设计了当地的食盐专卖制度，其疏略云：

　　东川一府，隶四川宣威，原系土州。两处均食川盐，近自东川改归滇省，彼处铜厂旺盛，厂民辏集。宣威改土设流，商贾渐

通，民间食盐倍蓰于前，以致滇盐不敷民食。经臣移咨川抚，议以犍为县开淘盐井二十二眼，岁产盐斤，协济滇省东川、宣威二府

州民食，应照昭通、镇雄现行之例，由川省招商认引，征税配运川滇交界，转运销售。东川、宣威二属既请改拨川盐，其邻近之南

宁、沾益、平彝三州县夷民，势必仍行买食，难以禁止，必致宣威、东川仍有不敷，应将南宁等三州县一并改拨川盐（丁宝桢等修：

《四川盐法志》卷九《转运四·云南边岸》，续修四库全书第８４２册，第１７９页）。

张允随虽未从滇、川食盐的盐价导向角度来讨论新开疆域的盐区归属，但其所述情形表明，东川和宣威两地如继

续按照云南各府县行销滇盐的制度惯例，应划归云南盐区。然当时市场的实际情况是，云南盐产量不足，难以满足此

二府的民食所需，东川、宣威如果行销滇盐，盐价必高。而邻近的川盐却可以组织更大量的食盐生产，从而提供价格便

宜的食盐供当地民众消费。在这一背景之下，张允随建议，行政上已属云南的东川、宣威二府，盐区归属上应该划入四

川。可见，张允随设计的食盐专卖制度，是基于市场导向的。

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张允随改划南宁、沾益、平彝等三府盐区的建议。南宁，即今云南曲靖。当时的南宁等三府，均

为现曲靖属地，属云南盐区，但其地近宣威、东川。东川、宣威划入川盐区后，食盐价格比滇盐区的南宁三府便宜很多，

南宁等地居民“势必仍行买食，难以禁止”。因此，张允随建议直接将南宁等三府从滇盐区改划到川盐区。这一建议，

充分表明了其食盐专卖制度的市场导向性，甚至于为了适应市场导向，他还要求清廷改动旧有的盐区地域划分。张

允随的安排与设计，得到了肯定，最终得以落实。“将犍为县新增陆引招商运滇，其应需盐引一百五十张即于该省余引

内照数给发殷实良商，配盐八十六万斤，运赴滇省东川、宣威等处销售，以足民食”。“令昭通、东川、镇雄、宣威、沾益、

平彝、南宁等府改食川盐”（丁宝桢等修：《四川盐法志》卷九《转运四·云南边岸》，第１７９页）。上述事例皆显示出自乾隆初年

以来，清朝在新开疆域地区的盐区归属问题上，开始形成较为明显的遵循市场导向的趋势。

三　清代盐政的基本目的

雍正、乾隆年间，清朝新开疆域的食盐专卖制度，不仅按照市场容量派定盐引额，并且呈现出盐区归属遵循市场

导向的趋势。那么，清朝盐政的基本目的何在？是管理食盐市场还是求取高额盐课？在新开疆域规划食盐专卖制度

的档案里，这方面也表现得非常清楚。上引乾隆三年二月十一日户部尚书海望等人的题本，在决定将鹤峰、长乐划入

川盐区后，尚有大量文字，体现了清朝自主安排的食盐专卖制度的基本出发点。今引述其部分文字如下：

　　将鹤峰等七州县就近买食川盐，并饬令该州县各募殷实良商，在于就近各盐场，照例领引掣盐运销，课额即赴川省完纳，府

州县销引督催考成，俱归川省考核，以专责成，以其应行水陆盐引共一千二百三十张……所有应输正、羡、余、纸朱、脚力等银共

五百二十七两九厘七钱八分四毫……其与淮盐分界之水路陆路等处，应令该督德沛等严饬该通判等并沿途地方文武官弁不时

稽查，上紧巡缉，务使川私不致蔓延，有碍淮地。如有巡查不密，以致私盐侵越等情，即将该通判等严行题参，分别究处（《乾隆三

年二月十一日户部尚书海望等为湖北新开地方盐务事》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，《户科题本》，档案号：２－１６８－１３０３４－１２）。

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，清朝在明代既有制度基础上的食盐专卖制度，有四大核心，即引课、专商、考成和缉私。引课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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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盐专卖制度的首要出发点，盐政的目的首先在于求取盐课，也就是朝廷的财政收入。正如前文所揭示的，改土归流

之前，鹤峰等地“土民”已有“向食之盐”，民众通过自发的市场可以获得正常的食盐供应。改土归流后，朝廷不再让当

地的食盐处于自发的市场状态之下运行，它制定新的食盐运销制度，以尽可能划一的制度来规范当地的食盐销售。

这一制度安排，与当地“土民”原来的食盐贸易情况的最大区别在于，食盐的运销需要专门的盐商来完成，而让盐商专

食盐运销之权，目的则在于那５００余两的盐课银。对于政府来说，新制度的成本是付出一系列管理代价，收益是５００
余两盐课银。对于当地民众来说，成本是增加了隐藏在盐价中的微不足道的盐课，收益是稳定地买到食盐。可见，对

于清朝来说，改土归流以后，新开疆域的食盐专卖制度，最核心的首先是盐课。“国家正赋之外，充军国之用，惟盐法、

关税、钱法而已”（夏骃：《鼓铸议》，贺长龄：《清经世文编》卷五三《户政二十八·钱币下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１９９２版，第１３１１页）。因

此，盐法的重要意义，首先还在于盐课。

当然，为了盐课这一目标，官府必须设定专商来运销食盐。但不是设专商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，从海望等人的

题本来看，至少还需要有两个重要环节与其配合，盐课才能正常征收入库。这两个环节就是考成和缉私。对官员进行

督销考成和盐课考成，可以通过行政力量，保证地方官员和盐务官员重视食盐运销和盐课征收。查缉私盐，则可以防

止私盐对官盐的冲击，保证食盐市场在官方的主导下有序运转，最终保证官方所制定的官盐销售额即盐引额得以正

常售罄。可见，考成、缉私以及设立专商，在某种意义上，还是为了实现盐课征收。从这一角度出发，清代盐政确实是

政府企图控驭市场以求取课税的制度。而控驭市场的手段主要有二，一是设官分职管理、监督食盐贸易并征收课税，

二是设立由政府认可、有准入门槛的盐商。这说明，清朝的食盐专卖制度，尽管在诸多方面遵循了市场导向原则，但不

属于完全市场化的运作体系，政府管控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因此，从清朝新开疆域的自主食盐专卖制度来看，只

能说其有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倾向。而所谓市场化倾向同时也意味着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清代新开疆域地区的盐政越

来越市场化。

四　小　　结

显而易见，从新开疆域的食盐专卖制度入手，可以发现，清代自主的盐政安排，特别是食盐运销制度，在盐引分配

上，尊重市场容量；盐区边界地区的归属，从雍正到乾隆朝，也初步呈现出按照道路远近、盐价高低等一系列市场要素

来处理的趋势。这说明清朝自主的食盐专卖制度具有一定的市场导向性。

但是，清朝垄断专卖的基本目的仍是盐课收入。为了实现盐课的正常课入，清朝设立专商负责食盐运销、设官分

职管理食盐贸易。清朝的食盐专卖制度，在这些问题上，并不一定具有市场导向性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“反映了国家政

策与客观社会经济法则的背离”。但是，这种背离不宜过于夸大，毕竟清朝自主的盐引分配已从原额主义转变为依据

市场容量来安排，盐区划分也在不断地趋于市场导向，将这两个事实看成是国家政策对客观社会经济法则的“十分有

限的让步与靠拢”［郭正忠主编：《中国盐业史（古代编）》，第７页］，并不十分符合清朝食盐专卖制度不断市场化的精神。而

且，从宏观数据来看，清朝整体盐政制度在市场容量等问题上，亦有较为明显的市场导向性（此问题容笔者另文专论）。

当然，由于人们对清代盐政有太多根深蒂固的印象，对清朝食盐专卖制度居然具有市场倾向性的结论常常难以

接受。但是，只要我们从逻辑上做一番推论，这一结论就不难理解。这个基本逻辑是，与其他王朝相比，清朝食盐专卖

越来越主要地依靠商人将盐“卖”往市场，如果完全超越人们消费能力来分配盐引，完全背离市场价格划分盐区，那么

盐商所领盐引必然无法全部售出，盐课无法全部完纳，盐政制度的目标无法实现，盐法无法有效运转，这显然不是清

廷愿意看到的现象。因此，清朝的食盐专卖制度具有内在的市场倾向性，反而才是一个合理的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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